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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妇科重大疾病精准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 仪
器设备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确保仪器设备完好和实验研究有序进行，特

制定如下管理规定： 

一、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由医院设备科统一购买，实验室负责人统一管理， 

破损设备统一报废。 

二、仪器设备管理和使用要做到“三好”(管好、用好、完好)、“三防”(防尘、

防潮、防震)、“四会”(会操作、会保养、会检查、会简单维修)、“四定” (定人保

管、定人养护、定点存放、定期校验)，保证仪器设备性能完好。 

三、大型精密仪器必须建立技术档案。技术档案包括随机全部原始资料（如出

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配套仪器仪表说明书等），安装调试验收记录，安全操

作规程，保养维修、事故处理、使用运行记录等。 

四、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应由专人管理。专任管理人员应该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工

作认真。专任管理人员要尽可能稳定，确因工作需要变动时，必须提前做好接替人

员的培训和交接工作。 

五、精密仪器设备应做到精心维护，定期检修和检测，并且每次保养和维修都

必须有文字记录，防止障碍性事故发生。 

六、原值在人民币十万元或以上的仪器每次使用完毕后应做好使用记录。 

七、工作人员和研究生在使用各类仪器设备时要按操作规程进行各项操作， 

仪器设备在使用时发现故障须及时汇报，查明原因，联系维修等事宜。严禁擅自

拆卸仪器设备。 

八、技术员要加强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保证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可用

状态，不断提高仪器设备的完好率。 

九、普通仪器应做到每二周保养一次，保持仪器设备干净、整洁，并且每次保

养和维修都必须有文字记录。 

十、仪器使用者在实验完毕后应及时清理废弃物，按要求关好、收好仪器， 

及时切断电源、水源，并如实填写使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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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外借，外来人员如需使用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需向实

验室主任提出申请，得到同意后方可使用。任何人不得将仪器设备私自外借。 

十二、凡因违规操作损坏仪器设备者，应负责赔偿损失，并协助仪器设备管理

人员安排处理好有关的维修事宜。 

十三、研究生第一次使用仪器，必须接受基本操作培训，不得擅自使用或在其

他研究生指导下使用。 

十四、对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违章操作者，专管人员有权向其提出警告或停止

其使用权，需重新申请后方允许恢复使用。若因违章操作而致仪器损坏者，将视情

节严重程度作出一定惩罚。 

十五、使用完毕后，关机切断电源，登记使用者姓名、使用时间、使用次数、使

用情况，整理所有工具及工作台面，离开时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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